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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污混接一般片区（寿阳、江场（南）、

大宁灵石）排水分区信息管线搬迁的合

同 

合同统一编号： 11N73853217720261 

合同内部编号： 

甲方（发包单位）：上海市静安区市政工程和配套管理中心    

乙方（承包单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及其他有关法

律、法规、遵循平等自愿、公平和城市信用原则，双方就建设工程合作事项协商

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双方共同遵照执行。 

一、工程名称及项目：雨污混接一般片区（寿阳、江场（南）、大宁灵石）排水

分区信息管线搬迁  

二、工程地点：  静安区普通片区，包括寿阳、江场（南）、大宁灵石等排水分

区范围，东至西泗塘，西至沪太路，南至大宁路，北至景凤路，总服务面积约

9.4km2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工程内容：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信息管线搬迁 

四、工程工期：   日历天，具体开工日期以甲方开工令为准      

五、工程质量标准：一次验收合格，符合上海市信息工程相关质量验收规范标准。 

六、工程造价：暂定人民币 2369800  元（大写：贰佰叁拾陆万玖仟捌佰元整  ），

其中税率   %。 

七、结算方式：本合同为单价合同，综合单价闭口包干，不作调整。工程量按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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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算，最终结算价格以审定金额为准。 

关于新增子目价格采用：有合同单价的套用合同单价，有类似合同单价的参照类

似合同单价，没有合同单价或类似合同单价的，人工、材料、机械以及综合费率

等均按照乙方投标书报价执行，乙方投标书报价没有的按照施工期定额管理总站

发布的市场信息价（中值）计取，工程量按实际完成工作量进行竣工结算。企业

管理费和利润按投标费率执行，施工措施费按投标价包干。 

八、工程价款支付方式： 

合同签订后，首付 25%预付款（扣除暂列金），完成合同约定工作内容 50%，

支付合同价的 25%作为进度款（扣除暂列金）：本工程竣工验收完成后支付至合

同价的 80%（扣除暂列金），结算审价完成后，尾款一次性付清，具体按财政拨

款进度付款。 

九、考核：本合同以四方面进行考核后方可结算。 

1、安全生产：应加强安全教育，认真执行安全技术规范，严格遵守安全制度，

落实安全措施，确保施工安全，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。 

2、工程质量：坚持工程质量标准，严格按照设计图纸、施工验收规范、有关技

术要求及施工组织设计精心组织施工，确保工程质量达到约定的标准。 

3、工程工期：     日历天。具体开工日期以甲方通知为准，按期完成。 

4、文明施工：加强现场管理，严格执行建设主管部门及环保、消防等有关部门

对施工现场的管理规定，不发生行政处罚或媒体曝光事件。 

十、甲方责任： 

1、组织有关人员对乙方进场施工人员进行安全、质量、文明施工、治安等教育，

做好日常监管工作。 

2、组织及负责对乙方施工人员的施工技术措施交底。 

3、对乙方施工的安全、质量、文明施工进行指导监控并及时验收。 

十一、乙方责任： 

1、按甲方的各项交底，精心组织施工，严格按照国家操作规范施工，符合施工



 3 

验收规范要求。 

2、按甲方的工期计划要求，认真编制施工作业计划，每月应完成甲方下达的月

度计划。 

3、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范标准，落实现场施工安全生产措施，做好各项安全生

产工作。 

4、乙方进入甲方施工区域的施工作业人员，应出具人员身份证、特殊工种操作

证等有效证件。 

6、乙方应加强对施工作业人员的管理，自觉遵守各项管理规定。 

十二、本工程涉及的材料、设备、机械等均由乙方自行负责。 

十三、违约责任： 

1、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，甲方应承担违约责任： 

（1）因前期工作或施工计划变化等原因造成乙方施工未按计划进展的，甲方应

积极协助乙方安排变更计划。由此造成的损失，甲方应给予乙方经济补偿，具体

补偿金额由甲、乙双方协商确定。 

（2）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发生逾期付款而非属乙方违约原因的，甲方须向乙方

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，即按本工程应付款额的 0.2‰每天计结支付给乙方。 

2、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，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： 

（1）工程达不到质量标准的部分，乙方应按甲方要求的时间修复或拆除重建，

直到符合质量标准。因乙方原因达不到质量标准的，由乙方承担修复或拆除重建

的费用，工期不予顺延。拆除重建后仍达不到标准的，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。 

（2）工期脱期或出现重大质量事故、而乙方又无积极措施确保按合同工期完成、

或无力按质量标准返修的，甲方有权责令乙方停止施工直至退场，并由甲方另行

组织队伍施工。由此产生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。 

（3）因乙方原因造成工期延误，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： 签约合同价的

万分之五/天，如乙方工期延误累计超过 30 天，每逾期一天，乙方需按施工总承

包合同总价款的千分之三支付罚金。因乙方原因造成工期延误，逾期竣工违约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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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上限：签约合同总价的百分之十。 

3、一方违约后，另一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合同时，违约方承担上述违约责任

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。 

十四、本工程甲方委派     同志为现场负责人，乙方委派     同志为现场负责

人，共同履行本合同的各项规定。 

十五、甲、乙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的，可自行协商解决。如协商不成的，

可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十六、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章后生效。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甲、

乙双方协商另订补充协议。 

十七、本合同一式陆份，甲方执肆份，乙方执贰份。 

服务期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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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各方： 

甲方：上海市静安区市政工程和配套管理中心         乙方：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院有

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

委托代理人：李老师    委托代理人：张先锋 

地址：汉中路 243 号 4-5 楼      地址：上海市杨浦区国康路 38 号 3 号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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